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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转移
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2023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度中央下达我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资金预算7932万元。2022年11月，市财政局印发《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京财资产指〔2022〕2452号),根据《财政部国资委

关于支持地方做好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工作的通知》（财资〔2020〕1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

达2023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资〔2022〕125号）等文件规定，结合财政部核定我市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数额，以及中央企业退休人员

移交数量，核定了各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补助资

金数额。

总体绩效目标为：

1.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

2.国有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

3.国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

（二）2023年度我市财政补助资金分解下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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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我市市级财政配套拨付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专项补助资金8025.518万元。2022年10月，市财政局印

发《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服务共同事权补助资金的通知》(京财社指〔2022〕2245号),

根据截止到2022年7月底各区接收的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数量，

按照145元/人的标准拨付各区。

总体绩效目标为：

全面加强基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为基层选

齐配足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组织开展退休人员文化体育宣传教

育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退休人员精神文化生活；扎实做好企业

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区级集中管理工作，不断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

工作高水平发展，让退休人员共享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2年度10月—11月，市财政局先后将市级和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拨付各区，统筹用于各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加

强基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建设、组织开展退休人员文

化体育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以及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

资金执行情况：

汇总各区人力社保局资金使用情况，2023年度获拨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预算7932万元，至2023年底执行4198.769973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52.93%；2023年度获拨市级财政补助资金802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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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至2023年底执行数为6730.6430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3.87%。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5〕230号）明确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

可结转使用一年的规定，以及《关于修订<北京市社会保障和就

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资金管理方面的要求，

2023年度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使用期限至

2024年底。各区人力社保局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做了为期两年

的规划，在区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加强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编制、长期规划、指标安排及绩效目标

细化分解部署等相关工作，提升预算执行力度。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市人力社保

局联合市财政局，先后印发《关于修订<北京市社会保障和就业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京财社〔2020〕452号）

和《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实

施细则>的通知》（京人社服字〔2020〕71号），2023年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管理的通知》

（京人社就促字〔2023〕175号），指导各区人力社保局规范经

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圆满完成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总体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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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严格落实中央政策，实现央企退休人员应接尽接。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我市共接收在京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

428240名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其中在京中央企业400714

人，涉及105家在京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原中央下放企业北京京

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人员27526人。

二是国有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

用。依据退休人员意愿，就近就地在本市户籍地或居住地实现属

地管理，将社会保障、党员组织生活、人事档案管理、走访慰问、

组织宣传教育文娱健身活动等服务从企业剥离出来，纳入街道和

社区社会化管理。属地按照实际接收的在京中央企业和原中央下

放企业退休人员数，享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无需企业承担移交

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

2.圆满完成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总体绩效目标。

一是“一企一策”确保“接得稳”，顺利完成北京银行、北

京农商银行等市属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扎实做好

2.8 万余家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核准、接收。二是夯实基

础确保“接得快”，建立系统强化培训，动态管理千余人服务专

员队伍，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三是多元服务确保“接得好”，通

过“市级引领、部门协同、企业共建、区级联动、街乡配合”的

工作模式，开展 2023 年度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宣传教育

系列活动，在全市举办首个“京颐活动月”，北京广播电视台《北

京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浏览量



5

超过 6500 万人次。四是数据共享确保“接得全”，进一步完善

“全城通办”系统功能，搭建“专员管理”模块，推动数据共享，

方便退休人员办事。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①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的比例。

指标值：100%。

完成情况：指标完成值100%。根据退休人员意愿，我市有序

做好人员属地接收工作。截至2020年年底，我市共接收在京中央

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428240名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

②国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的

比例。指标值：100%。

完成情况：指标完成值100%。获得“同意接转”复函的移交

企业，自复函之日起企业新退休人员可直接实行属地管理。

（2）经济效益指标

国有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的

比例。指标值：100%

完成情况：指标完成值100%。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党员组织

生活、人事档案管理、走访慰问、组织文娱健身活动等服务从企

业剥离出来，纳入街道和社区社会化管理，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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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满意度指标

移交企业的综合满意程度，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平均得分/

总分×100%。指标值：≥85%

完成情况：汇总各区指标完成情况，全市总体指标完成值为

99.625%。

2.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①为基层选配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专员人数根据各区实际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数量确定。指标值：100%

完成情况：指标完成值100%。按照2000：1的比例，通过周

报月结等方式，为基层选齐配足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1030人。

②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年度组织文化、体育、

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场次。指标值：≥50场。

完成情况：2023年度区、街乡、社区组织文化、体育、宣传

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共1507场次。

③全市各区均实现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区级集中

管理。指标值：100%

完成情况：全市人力社保部门实现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纸质

档案移交属地集中管理。

（2）质量指标。文化、体育、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

活动安全保障率。指标值：≥90%

完成情况：各项活动均顺利完成，活动安全保障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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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体育、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完成时

限。指标值：≤2023年12月31日

完成情况：各项活动均在2023年12月31日前如期完成。

（4）成本指标。项目预算控制数。指标值：≤8025.518万

元

完成情况：各区均照2023年度预算编制、指标安排、支出计

划合理使用财政补助资金，不存在无预算或超预算支出现象。

（5）社会效益指标。不断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高水平

发展，让退休人员共享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指标值：增强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

感，达到良好效果

完成情况：达到效果。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参与活动的退休人员满意率。

指标值：≥90%

完成情况：汇总全市各区自评情况，满意度96.2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中央财政资金与市级财政资金的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如期实

现，未有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各区人力社保局将配合同级财政部门做好绩效自评结果应

用和公开等工作。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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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附件：1.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市级财政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北京市国资委

2024年6月3日



附件1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地方主管部门 市人力社保局、市国资委 资金使用单位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932 4198.769973 52.93%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针对各区人力社保局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审计
及绩效监督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国有企业不承担移
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国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员管理
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

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国有
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费用。国
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
的比例。

100% 100%

国有企业新办理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
分离的比例。

100% 100%

效
益
指

经济效益
指标

国有企业不承担移交后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
务费用的比例。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企业满意度指
标

移交企业的综合满意程度，企业满意度=问卷调
查平均得分/总分×100%。

85% 99.63%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附件2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地方主管部门 市人力社保局、市国资委 资金使用单位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8025.518 6730.64303 83.87%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针对各区人力社保局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审计
及绩效监督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全面加强基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为基层选齐配足社
会化管理服务专员；组织开展退休人员文化体育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进一步丰富退休人员精神文化生活；扎实做好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
区级集中管理工作，不断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高水平发展，让退
休人员共享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全面加强基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为基
层选齐配足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组织开展退休人员文
化体育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退休人员精神文
化生活；扎实做好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区级集中管理
工作，不断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高水平发展，让退
休人员共享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为基层选配社会化管理服务专员，专员人数根据
各区实际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数量确定

100% 100%

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年度组织文
化、体育、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场次

≥50场 1507

全市各区均实现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区
级集中管理

100% 100%

质量指标
文化、体育、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安
全保障率

≥90% 100%

时效指标
文化、体育、宣传教育、走访慰问等各项活动完
成时限

≤2023年12月
31日

≤2023年12
月31日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8025.518万元
≤8025.518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断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高水平发展，让退
休人员共享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增强社会化管理
退休人员的归属
感、获得感、幸
福感，达到良好

效果

达到效果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参与活动的退休人员满意率 ≥90% 96.2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